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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冬春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认真落实12月13日市政府冬春季重点区大气污染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按照市住建委《关于开展冬春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渝建质安〔2021〕91号）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保卫战，区住房城乡建委决定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污染防治工作的部署安排，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将整治施工扬尘污染作为持续推进蓝天行动的重要抓手，深入开展施工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规范施工现场文明施工行为，切实降低施工对群众生活和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为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提升贡献力量。

二、整治时间和范围

（一）时间。2021年12月13日至2022年3月31日。

（二）范围。全区所有受监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其中江南城区、高新区范围内的项目为整治重点。

三、整治内容

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参建单位严格对照市住房城乡建委制定发布的《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标准》（渝建质安〔2020〕33号）、《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渝建质安〔2020〕4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市政工程文明施工管理的通知》（渝建质安〔2021〕71号）以及《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标准》（DBJ50/T-386-2021）等标准和文件要求，严格落实“封闭施工、地坪硬化、车辆冲洗、砂浆搅拌、烟气控制、尘源防控、高空垃圾、运输管理、湿法作业、智能监控”等扬尘污染防治十项措施，并强化以下工作：

（一）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针对冬春季施工特点，专题布置本项目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各参建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组织召开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议，组织开展研判，制定工作方案，完善管控措施，确保污染防治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二）落实湿法作业。施工围挡应保持整洁；围挡顶部、场内道路两侧、砂浆搅拌场所应设置使用喷淋系统；进行土方开挖、爆破、拆除等作业时，应采取分段施工、择时洒水、雾炮压尘等措施，雾炮配置应符合“一点一炮”的要求，土方必须达到湿润状态；进行石材、饰面砖等切割的，应在指定作业点进行，严禁露天切割，指定作业点应有隔音、降尘措施。

（三）规范物料堆放。施工现场的土方应集中堆放，裸露的地面和集中堆放的土方应采取覆盖、固化或绿化等措施；露天堆放河沙、石粉、水泥、灰浆、灰膏等易扬撒的物料以及不能及时清运的建筑垃圾，应设置不低于堆放高度的密闭围栏并对堆放物品予以覆盖。产生大量泥浆的作业，应当配备相应的泥浆池、泥浆沟，防止泥浆外流，废浆应当用密闭罐车外运。

（四）实施地坪硬化。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应采用混凝土或钢板进行硬化处理；施工现场非主要道路、材料堆放区、加工区等场所的地坪，应有硬化防尘降尘措施。

（五）强化车辆管理。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应满足相关规定，具有合法牌证，车容整洁、号牌清晰。车辆进出口应设置自动冲洗设施，并增设人工辅助冲洗；冲洗设施应配套设置截水沟、排水沟、沉淀池。严禁车辆冒装离场、带泥上路、“滴洒抛漏”等不文明行为。

（六）严格应急处置。重污染天气条件下，区生态环境部门发布大气污染预警信息后，施工现场应立即响应，对易扬尘物料、裸露的场地和临时堆放的土石方等进行洒水、喷淋和采取覆盖措施，对施工现场道路进行冲洗、洒水和保湿作业。土石方场平工程应停止土石方施工作业。

四、工作步骤

此次整治行动，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自纠阶段（2021年12月13日至2022年1月31日）。各在建工程参建单位按照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各项要求，全面自查自纠，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有效管控施工扬尘污染行为。

（二）执法检查阶段（2021年12月13日至2022年3月20日）。区住房城乡建委对监管项目进行全覆盖检查，对自查自纠不到位、文明施工和扬尘污染防治问题仍然突出的项目和责任企业，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并实施信用惩戒。

五、其他要求

（一）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项目现场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由建设单位牵头负责。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管控，统筹协调工程参建各方推进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按时足额支付安全文明施工费。施工单位应编制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施工方案，定期开展施工污染防治自检工作；制定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计划并确保专款专用。监理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经审查合格的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施工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检查。

（二）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区住房城乡建委将常态化开展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扬尘污染整治行动，强化重点区域、重点工程的动态管理，加大检查执法力度，严防不文明施工行为反弹。对拒不落实整治要求或防治措施不力造成严重污染的责任单位，立即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从严从重查处，并结合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动态考核、项目经理记分等进行处理，形成“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落实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坚决打好冬春季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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